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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事務、活動涉及個人資料得否公開(利用)之檢視流程及說明 

一.背景說明： 

各級學校校務行政中，諸如招生考試放榜、競賽成績公布、活動績優表

揚、獎懲紀錄公布、相關人事異動等，往往皆以紙本或電子方式公開(利

用)相關學生、教師或職員之個人資料。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簡稱個

資法）自中華民國 101年 10月 1日施行後，上述個人資料得否公開(利

用)，應依該法法規辦理。為提供各級學校可資適用之依循，本部研訂

個人資料公開(利用)之檢視流程及步驟。 

二.個人資料公開 (利用)之檢視流程圖及步驟說明： 

(一)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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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步驟說明： 

1.步驟一：判斷現行法規是否有明文規定，如有，則依法規規定辦理。

(例如依典試法第 21條授權訂定之試場規則第 8條第 1項規定)。 

2.步驟二：於無法規明文規定時，則區分公立學校屬公務機關，非由

各級政府設置之私立學校屬非公務機關，分別依後列步驟適用個資

法相關規定。(法務部 101年 11月 1日法律字第 10103109040號

函)。  

3,步驟三：如屬公務機關（即公立學校，下同）應判斷是否符合個資

法第 16條規定，如不符，則不予公開(利用)。 

4.步驟四：如屬非公務機關（即私立學校，下同）應判斷是否符合個

資法第 20條第 1項規定，如不符，則不予公開(利用)。 

5.步驟五：公務機關如符合個資法第 16條，非公務機關如符合個資

法第 20條第 1項，則其個人資料之公開(利用)應注意比例原則，

不得逾越特定目的或目的外利用之必要範圍，並具有正當合理之關

聯。 

三.適用法規說明: 

(一)按法務部就有關各級公立學校於個資法，究屬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

關疑義一案，於 101年 11月 1日以法律字第 10103109040號函釋「按

本法所定之公務機關，係指依法行使公權力之中央或地方機關或行

政法人(本法第 2條第 7款參照)。準此，公立學校如係各級政府依

法令設置實施教育之機構，而具有機關之地位，應屬本法之公務機

關。至於非由各級政府設置之私立學校，則屬本法之非公務機關」。 

(二) 個資法與蒐集、公開(利用)相關之規定： 

1.個資法第 5條：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應尊重當事人之權

益，依誠實及信用方法為之，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並應

與蒐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 

2.個資法第 16條：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 6條第 1項所

規定資料外，應於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為之，並與蒐集之特定

目的相符。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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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律明文規定。 

(2)為維護國家安全或增進公共利益。 

(3)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 

(4)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 

(5)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

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

別特定之當事人。 

(6)有利於當事人權益。 

(7)經當事人書面同意。 

3.個資法第 20條第 1項：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 6條

第 1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但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 

(1)法律明文規定。  

(2)為增進公共利益。 

(3)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 

(4)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 

(5)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

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

別特定之當事人。 

(6)經當事人書面同意。 

(三)依個資法第 16條本文所稱「法定職務」，就中央而言，依同法施行

細則第 10條第 1款係指「法律、法律授權之命令所定公務機關之職

務」；另個資法第 16條第 1款、第 20條第 1項第 1款所稱「法律」，

依同法施行細則第 9條係指「法律或法律具體明確授權之法規命

令」。 

 (四)依個資法第 5條、第 16條本文及第 20條第 1項本文規定，應注意

個人資料之利用須在「必要範圍」內為之。 

(五)法務部網站公布與學校事務相關之問題函示詳如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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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法務部個資法適用相關問題函示： 

一、個資法施行後，考生參加考試發生違規事件，一律不得公布違規考生

姓名？ 

公務機關如係依特別法應公布之個人資料類別，尚無庸依個資法衡酌

公布個人資料範圍。例如：依典試法第 21條規定訂定之「試場規則」，

應考人若有違反者，查該規則第 8條第 1項規定，由辦理試務機關在

試區公告違規者之試場、姓名、座號、違規事實及處分。 

二、個資法施行後，學校張貼榮譽榜，一律需匿學生姓名？ 

學校為達成教育或訓練行政目的，於其必要範圍內所為獎勵學生行為，

如張貼榮譽榜揭示姓名，符合個資法第 16條、第 20條利用規定，無

需過度遮掩姓名，否則有違個資法第 1條規定所稱「促進個人資料之

合理利用」意旨。 

三、公務或非公務機關可否將員工資料提供供予其他內部員工查詢使用? 

機關將員工編號、公務電子郵件信箱等資料提供予其他員工，或供相

關員工查詢系統登錄帳號等資料，係屬原蒐集個人資料之特定目的（人

事管理）必要範圍內之利用行為。惟提供查詢個人資料時，仍應注意

比例原則，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並應與蒐集之目的具有正

當合理之關聯。 

四、民意代表基於問政需要，要求公務機關提供資料，公務機關可否提供？ 

（一）民意代表要求提供受公務機關補助之法人資料： 

行政機關及其內部單位有關法人之資料，並非個資法所欲規範之

個人資料，不適用個資法。另公務機關有關支付或接受補助之資

料，屬於政府資訊公開法所定應主動公開之政府資訊，自應予以

公開之。 

（二）民意代表或民意機關要求公務機關提供聘用人員名單： 

公務機關將已聘用人員名單，提供民意代表作為審查公務機關預

算使用時，雖屬特定目的外之利用，惟係為落實民意機關之監督，

符合為增進公共利益之必要，公務機關並無違反個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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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意代表或民意機關要求公務機關提供懲處人員名單： 

公務機關將其懲處人員名單，提供民意代表作為監督公務機關施

政使用時，係為增進公共利益，屬於個人資料之合理利用，應符

個資法。 

(四) 惟民意機關或民意代表就所取得(蒐集)之上開個人資料，仍應在使

用(處理、利用)手段、方式等層面，注意比例原則，避免無端外洩，

以符個人資料保護目的。 

 


